
哈尔滨市气象行政处罚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 法
法 律 依 据 实施主体 违法情节 处罚标准

列入不予
处罚清单行 为

一、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类

1 危害气象设施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不予处罚
情    节

及时主动纠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未对气象业务造成影响的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占、损毁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设施的；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危害气象设施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拒不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的，由气象主管机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个人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预警信号专用传播设施的，由有关
气象主管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　

2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
护范围内从事危害
气象探测环境活动
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不予处罚
情    节

主动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对气象业务未造成影响的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危害气象探测环境活动的；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拆除或者恢复原状，情节严重的，对违法单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
款，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逾期拒不拆除或者恢复原状的，
由气象主管机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轻微违法
情    节

在规定期限内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对气象业务未造成影响的

对违法单位处2万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罚
款；对违法个人处
2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罚款

不予处罚

3

未经批准从事探测
活动或者未按照批
准的探测范围、探
测种类从事气候资
源探测的

《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
从事探测或者未按照批准的探测范围、探测种类从事气候资源探测的，由县以
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及时停止违法的探测活动，对气象业务
未造成影响的

没收违法所得 不予处罚

4

气候资源探测所使
用的仪器或探测方
法、标准和规范不
符合要求的

《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不予处罚
情     
节

及时更换合格探测设备，执行规定探测
方法、标准，对气象业务未造成影响的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一）气候资源探测所使用的仪器未按规定检定合格的；

（二）使用的探测仪器不在检定有效期内的；

（三）不执行规定的探测方法、标准和规范或者擅自变更探测方法、标准和规
范的。



4

气候资源探测所使
用的仪器或探测方
法、标准和规范不
符合要求的

（三）不执行规定的探测方法、标准和规范或者擅自变更探测方法、标准和规
范的。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在责令整改期限内主动更换合格探测设
备，执行规定探测方法、标准，对气象
业务未造成影响的

处1万元罚款 不予处罚

5

拒不说明情况或者
不提供有关的文件
、 记 录 和 其 他 资
料，转移、隐匿、
销毁文件、记录、
资料、仪器和设备
的

《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在责令整改期限内说明情况，提供相关
文件记录的，停止转移、隐匿、销毁文
件、记录等违法行为，对气象业务未造
成影响的

警告 不予处罚（一）被检查单位人员拒不说明情况或者不提供有关的文件、记录和其他资料
的；

（三）转移、隐匿、销毁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文件、记录、资料、仪器和设备的

6 阻止检查人员检查
有关场所和设施的

《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二）无正当理由阻止检查人员检查有关场所和设施
的；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经教育配合检查人员检查有关场所和设
施的

警告 不予处罚

二、防雷行政管理类

7
安装不符合使用要
求的雷电灾害防护
装置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七条：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及时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事
故的

警告 不予处罚

违反本法规定，安装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由有关气象主管
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使用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给他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中国气象局第24号令《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项：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使用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防雷装置或者产品的；

8

防雷装置设计未经
当地气象主管机构
审核或者审核未通
过擅自施工的

1、中国气象局第24号令《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获得行政
许可的

警告 不予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
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防雷装置设计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擅自施工的；

2、中国气象局第21号令《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
项：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防雷装置设计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擅自施工的；

9

防雷装置未经当地
气象主管机构验收
或者未取得验收文
件擅自投入使用的

1、中国气象局第24号令《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及时主动中止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
患的

警告 不予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四)防雷装置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验收或者未取得验收文件，擅自投入使用
的。

2、中国气象局第21号令《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
项：  



9

防雷装置未经当地
气象主管机构验收
或者未取得验收文
件擅自投入使用的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及时主动中止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
患的

警告 不予处罚

    （四）防雷装置竣工未经有关气象主管机构验收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10

未经备案承接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
行政区域外防雷工

程的

中国气象局第25号令《防雷工程专业资质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防雷工程设计、施工前主动中止违法行
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 不予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四）超出资质等级或者未经备案承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外防雷
工程的；　

11
防雷工程资质单位
承接工程后转包或
者违法分包的

中国气象局第25号令《防雷工程专业资质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五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防雷工程设计、施工前主动中止违法行
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 不予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五）防雷工程资质单位承接工程后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

12
雷电安全防护装置
设计未经审核进行
施工或者未经验收

《黑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新
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雷电安全防护装置设计未经审核进行施工或者未经
验收投入使用,或者对防雷装置不进行定期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拒不整改的,由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不予处罚
情    节

在规定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的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三、施放气球管理类

13

申请单位隐瞒有关
情况、提供虚假材
料申请资质认定或
者施放活动许可的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不予处罚
情    节

在规定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的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申请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认定或者施放活动许可的，认
定机构或者许可机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单位在一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资质认定或者施放活动许可。

14 未经批准擅自施放
气球的

1、《通用航空管制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施放气球前主动中止违法行为，未造成
安全事故的

警告 不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气象主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
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飞行的；

2、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气象主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
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施放的；

15
未按照批准的申请

施放气球的

1、《通用航空管制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施放气球前主动中止违法行为，未造成
安全事故的

警告 不予处罚



15
未按照批准的申请

施放气球的

违反本条例规定，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气象主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
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施放气球前主动中止违法行为，未造成
安全事故的

警告 不予处罚
（二）未按照批准的申请升放的；

2、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气象主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
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未按照批准的申请施放的； 

16
未按照规定设置识
别标志的

1、《通用航空管制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施放气球前主动中止违法行为，未造成
安全事故的

警告 不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气象主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
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按照规定设置识别标志的；

2、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气象主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
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按照规定设置识别标志的；

17
违反施放气球技术
规范和标准的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不予处罚

情    节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出现安全事故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
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违反施放气球技术规范和标准的；  轻微违法

情    节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出现安
全事故

警告，处1万元以下
罚款

不予处罚

18 未指定专人值守的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出现安全事故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
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指定专人值守的；

19
施放系留气球未加
装快速放气装置的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出现安全事故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
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施放系留气球未加装快速放气装置的； 

20

利用气球开展各种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使用无《施放气球
资质证》的单位施
放气球的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五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出现安全事故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20

利用气球开展各种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使用无《施放气球
资质证》的单位施
放气球的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
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出现安全事故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五）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无《施放气球资质证》的单
位施放气球的；

四、气象技术装备管理类

21

侵占、损毁或者擅
自移动气象灾害防
御设施和灾害性天
气预警信号传播设
施的

《黑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
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气象灾害防御设施和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传播设施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依法赔偿。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及时恢复设施，未造成损失的 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五、涉外气象探测管理类

22
违反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规范或者操作
规程的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品
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的，取消作业资格；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或者操作规程的；

23

将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设备转让给非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单
位或者个人的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三项：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
品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
事处罚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的，取消作业资格；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转让给非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或者个人的；

24 不遵守操作规程的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作业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不予处罚
情     
节

作业前主动改正不规范行为，未造成安
全事故的

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

　　（一）不遵守操作规程的；　
轻微违法
情     
节

未造成安全事故的
处200元以上500以下
罚款

不予处罚

25
未经批准空域擅自
作业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作业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未造成安全事故的
处200元以上500以下
罚款

不予处罚

（三）未经批准空域擅自作业的；　

26
擅离职守贻误作业
时机的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作业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未造成影响的
处200元以上500以下
罚款

不予处罚

（五）擅离职守贻误作业时机的。

27 使用不合格设备的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作业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及时主动中止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事
故的

处200元以上500以下
罚款

不予处罚

（二）使用不合格设备的；

28
损坏或丢失人工增
雨防雹设备的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作业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处以200元至1000元罚款：　（四）损坏或
丢失人工增雨防雹设备的；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及时主动中止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事
故的

处200元以上500以下
罚款

不予处罚

29
在作业点周围兴建
妨碍作业建筑物的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
暂时封存所购设备，由气象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
二款规定，除责令拆除所建建筑物外，并处以1000元至2000元罚款。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及时拆除建筑物，未妨碍作业的
处1000元以上1500以
下罚款

不予处罚



29
在作业点周围兴建
妨碍作业建筑物的

（第十五条　作业站（点）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应按照标准建设炮库、临时
弹药库、炮台，并设有值班室，配备通讯设施。　

哈尔滨市气象执法部门
轻微违法
情     
节

及时拆除建筑物，未妨碍作业的
处1000元以上1500以
下罚款

不予处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作业站（点）周围五百米内兴建妨碍作业的建筑物，不
得侵占作业场地和设施。）


